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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李宜倩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43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33016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451334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4513344900-1.pdf、376530000A114513344900-2.odt)

主旨：檢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「114年全國社區童軍大露營

活動」實施計畫、日程表及報名表各一份，請貴校(會)勵

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4年7月17日桃教終字第

114006729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引領青少年伙伴參與健康正當的戶外休閒活動，藉由童

軍活動，啟發進取心及榮譽感，寓教於樂、學習成長，增

進友誼，美化社會，並促進社區童軍專互動觀摩，協助童

軍運動之社區發展，援例辦理旨揭社區童軍大露營。

三、旨案活動重要資訊如下。

(一)活動日期：114年11月8日(星期六)至11月9日(星期

日)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桃園市龍潭高中及龍潭國小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全國各社區童軍團(經縣市童軍會核可後彙整

報名)，請各團團員、帶隊服務員及工作人員所屬服務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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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覈實核予公(差)假。

(四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9月1日(星期一)止，額滿則提

前結束報名。

四、上開活動及報名相關資料請參閱實施計畫，若有任何問

題，請逕洽桃園市童軍會徐麗美小姐，聯絡電話：(03)

218-1356，0916-878-752。
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
校、各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童軍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76



114 年全國社區童軍聯團大露營實施計畫 
 

一、依  據： 

    臺灣省童軍會 114 年度工作計畫。 

    桃園市童軍會 114 年工作計畫。 

二、目  的： 

    引領青少年伙伴參與健康正當的戶外休閒活動，藉由童軍活動，啟發進取

心及榮譽感，寓教於樂、學習成長，增進友誼，美化社會，並促進社區童

軍團互動觀摩，協助童軍運動之社區發展。 

    鼓勵全國學生及童軍關懷社會、日行一善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桃園市政府、中華民國童軍總會、中華民國臺灣女童

軍總會、 

四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灣省童軍會、桃園市童軍會、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學、桃園

市立龍潭國民小學 

六、協辦單位：全國各縣市童軍會、桃園市女童軍會、臺灣省童軍文教基金

會。 

七、大會主題：探索龍潭 童藝飛揚 

八、實施日期：114 年 11 月 8日至 11 月 9日二天(星期六～日) 

九、實施地點：桃園市立龍潭高中(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 155 號) 

              桃園市立龍潭國小(桃園市龍潭區南龍路 113 號) 

十、參加對象：全國各社區童軍團(經各縣市童軍會核可彙整後報名) 

十一、活動內容： 

    優秀童軍服務員表揚、開幕歡迎晚會、童軍探索教學活動、童軍技能教學

及考驗、童趣體驗活動。 

十二、經  費： 

    行政費由教育部及桃園市政府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項下補助，承辦單位負責

籌措。往返營地交通費請各縣市政府或童軍團自籌。 

十三、報  名： 

    即日起至 114 年 9月 1日（星期一）或額滿即截止報名。 

    請各縣市童軍會鼓勵社區團參加。每小隊含帶隊團長 10名為 1小隊，每

小隊新台幣 9000 元，報名人數預定 1,200 名，依報名優先順序，額滿即



截止報名。 

    請各團將報名表經各縣市童軍會核章後，於 9月 1日（星期一）前將報名

表（掃描 PDF 檔案連同 WORD 檔）e-mail 至 c282004@yahoo.com.tw，寄件

「主旨」請填寫：114 年全國社區童軍聯團大露營○○縣(市)報名表，

【請務必來電確認，以完成報名。聯絡人：桃園市童軍會徐麗美幹事、聯

絡電話：03-2181356 0916-878752】 

    因應個資法實施，相關保險資料須經由學生家長簽具同意書，於活動期間

行政造冊及辦理保險使用，並於活動結束後由各團承辦單位銷毀。    

十四、報  到： 

    請以「團」為單位報到。各縣市代表團之團長請於 114 年 11 月 8日（星

期六）上午 8:30 至 10:00 前往營本部辦理報到。 

十五、攜帶物品： 

    個人：筆、背包、睡袋、睡墊、換洗衣物、禦寒外套、雨具、盥洗用具、

童軍繩、個人碗筷湯匙、手電筒、健保卡、個人藥品、水壺(大會

提供飲水補充)、童軍椅、童軍手冊(參加專科章考驗)。 

    每團請攜帶團旗、三節式或伸縮式旗桿、小隊帳、露營需用物品。  

十六、服  裝： 

    開幕時請穿著標準童軍服，其它活動時間各團自行律定服裝。 

十七、參加此次大會達 20人以上童軍團得推薦乙名優秀服務員(請儘量推薦尚

未接受過表揚的服務員)，於大會頒獎表揚，請各縣市童軍會將「推薦

表」隨報名表於 9月 1日前擲回，逾時視同放棄推薦。 

十八、請各團帶隊團長所屬服務單位覈實核予公（差）假，隨隊輔導童軍之生

活安全。 

十九、邀請資深童軍服務員及社區團領導人員參加開幕晚會；邀請社區、社團

等各界領袖與會。 

二十、獎  勵： 

    各團童軍表現優異者，於大會閉幕典禮頒獎鼓勵，並函請所屬單位(學校)

予以表揚。 

廿一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將以通報方式補充說明。 

  



114 年全國社區童軍聯團大露營日程表 

時   間 11 月 8日(星期六) 11 月 9日(星期日) 

06:00 ~ 06:30 

準 備 時 間 

工作人員進駐 

起床盥洗 

06:30 ~ 07:30 早餐、晨檢 

07:30 ~ 08:00 升    旗 

08:00 ~ 09:30 
     一、分站活動 

      (闖關、專科章考驗) 

      二、采風探索 

      (環境生態、文化巡禮) 

09:30 ~ 11:00 參加人員報到 

 

營地建設 11:00 ~ 11:20 

11:20 ~ 11:30 
分營區團長會議 

11:30 ~ 12:00 中  餐(便當) 

拔 營 滅 跡 12:00 ~ 13:00 
中     餐(團膳) 

13:00 ~ 13:30 閉幕進場 

13:30 ~ 14:00     一、采風探索 

    (環境生態、文化巡禮) 

    二、分站活動 

    (闖關、專科章考驗) 

閉幕式 

14:00 ~ 17:00 

桃園市城市景點觀光 

(各團自行安排) 

 

快 樂 賦 歸 

17:00 ~ 17:30         團長時間 

17:30 ~ 18:30 晚    餐(團膳) 

18:30 ~ 19:30 開幕預演 

19:30 ~ 21:00 開幕晚會 

21:00 ~ 21:30 盥洗 / 全營區會報 

團領導人員茶會 

童軍文物展示及布章交換 21:30 ~ 22:30 

23:00 熄  燈  就  寢 

 














